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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債務人依破產法之規定，向法院聲請破產和解，經法院裁定認可和解。債務人事後

並未依和解內容履行，則債權人是否可將該和解內容作為執行名義，聲請法院強制

執行？（15 分） 

二、某甲於民國（下同）90 年間，將其所有土地出售予乙，已收取全部價金，將土地交

予乙使用，惟因故遲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。嗣甲於 98 年間因財務惡化，經法院裁

定宣告破產，乙乃向法院對破產管理人訴請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是否有理？

（25 分） 

三、債務人甲戶籍設於屏東市，因工作關係住於臺中市，甲因無力清償債務，遂依消費

者債務清理條例之規定，向臺中地方法院聲請清算，臺中地方法院以甲之住所設於

屏東市為由，裁定移送於屏東地方法院。惟屏東地方法院則認為甲於戶籍地並無居

住事實，應以臺中市為其住所。請附理由說明屏東地方法院得否再裁定移送臺中地

方法院。（20 分） 

四、債務人甲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向法院聲請清算，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，並於

清算程序終結後，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。甲事後是否可就開始清算前成立之債務，

再向法院聲請更生？（40 分） 


